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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8年 12月 11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8年 12月 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18份，收回 18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适应公司转型发展对决策效率更高的要求，在确保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前提下，经本次会议审

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2018年 5月修订）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二、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持《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与《公司章程》的一致性，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16年 3月修订）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融资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融资规模不超过 3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民生证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兼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且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泛海” ）及公司相关所属公司均持有民生银行部分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卢志强、李明海、余政、韩晓生、赵英伟、赵晓夏、张博、冯鹤年、陈基建、张喜芳、宋宏谋、

陈怀东等 12人因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成为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董事会审议上述

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玉苗、徐信忠、陈飞翔、朱慈蕴（均系公司独

立董事）等 6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所述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18 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

司”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进行合作，就武汉公司所欠债务的期限、利率等进行

重组，公司为本次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同意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武汉

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

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关于公司 2019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 2019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约 879.32亿元人民币，并同

意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具体事宜（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公告》。

六、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海徕（天津）生活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股权公

司” ）将其持有的海徕（天津）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徕” ）45.45%股权以 3,000 万元转让给

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投资” ），并同意股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等相关协议和文件。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公司对天津海徕的持股比例将从 68.18%降至 22.73%，天

津海徕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鉴于泛海投资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卢志强、李明海、余政、韩晓生、赵英伟、赵晓夏、张博、冯鹤年、陈基

建、张喜芳、宋宏谋、陈怀东等 1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玉苗、徐信忠、陈飞

翔、朱慈蕴（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 6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所述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海徕（天津）生活服务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七、关于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拟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赔偿限额为 5,000 万美元

/ 年，保费支出预计为 20 万 -30 万美元 / 年（具体以保险公司最终报价确定），保险期限为 2018 年 -2019

年（共 2年）。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董

事对本议案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

上述议案一、二、四、五、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召开公司 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C座 4层第 5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表

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将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三）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 2019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六）关于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上述议案（三）已经同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一）、（二）、（三）、（四）、（五）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议案（六）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六）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两项议案的投票权。在非关联股

东对其表决权做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关联股东可受托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12月 20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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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8年 12月 11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8年 12月 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监事发出表决票 14份，收回 14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适应公司转型发展对决策效率更高的要求，在确保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前提下，经本次会议审

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2018年 5月修订）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二、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持《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与《公司章程》的一致性，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15年 6月修订）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14 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

司”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进行合作，就武汉公司所欠债务的期限、利率等进行

重组，公司为本次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

公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关于公司 2019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 2019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约 879.32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公告》。

五、关于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拟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赔偿限额为 5,000 万美元

/ 年，保费支出预计为 20 万 -30 万美元 / 年（具体以保险公司最终报价确定），保险期限为 2018 年 -2019

年（共 2年）。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

事对本议案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及部分境外附属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

上述所有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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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 ）获得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3 亿元的专项授信额度。 为满足融资需

求，民生证券拟与民生银行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本业务构成关联交易，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拟与民生银行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融资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融资规

模不超过 3亿元，融资开展之日以双方各自完成关联交易有权机构审批后约定，融资期限自开展之日起不

超过一年。 本次融资不涉及担保事项。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兼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且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泛海” ）及公司相关所属公司均持有民生银行部分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8年 12月 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6票， 反对：0

票，弃权：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卢志强、李明

海、余政、韩晓生、赵英伟、赵晓夏、张博、冯鹤年、陈基建、张喜芳、宋宏谋、陈怀东等 12 人因在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玉苗、徐信忠、陈飞翔、朱

慈蕴（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 6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上述独立董事均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

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1996年 2月 7日

（三）公司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号

（四）法定代表人：洪崎

（五）注册资本：3,648,534.88万元

（六）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保险兼

业代理业务（有效期至 2014 年 02 月 18 日）；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

业务。

（七）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详见“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之“（二）关联关系”内容。

（八）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02,086 5,965,827

负债总额 5,512,274 5,543,383

净资产 389,812 411,310

营业收入 144,281 115,652

利润总额 60,562 51,533

净利润 50,922 43,158

（九）经查询，民生银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内容。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民生证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系一般银行业务，融资利率参照同期市场利率确定，定价政策和定

价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一、（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宜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民生证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系因企业经营发展需要而开展的正常借贷活动，有助于满足公司

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上述融资按民生银行相关业务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

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172,483 万

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

表如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拟向关联方民生银行申请 3 亿元的融资，有利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且定价

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

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益凭证融资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民生证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内容合法合规。

2.�本次融资成本参照同期市场利率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议案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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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债务重组及担保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2018年 8月底，武汉公司向武汉合融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融升” ）融

资 10亿元，期限为 3个月。 2018年 11月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资产” ）以 9.9亿元向合融升收购了对武汉公司的 10亿元债权。 为促进企业经营发展，武汉公司、东方资

产、公司拟签署《债务重组协议》、《保证协议》等文件，就武汉公司上述债务的期限、利率等进行重组，武汉

公司需向东方资产承担债务偿还责任，公司需为武汉公司偿债提供担保。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该事项已经 2018年 12月 11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

果为“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一一交易和关联交易》（2018 年 3 月 27 日修

订）的规定，公司向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借款，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应计利息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相比超过 50%的，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据此计算，公司应累计的向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单

位（包括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达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等）借款金额约 135亿元（不含本次债务重组）；加上本次债务重组后，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应计利息已达到

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50%，因此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0年 4月 26日

（三）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四）公司地点：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路泰合广场 34-35楼

（五）负责人：邬君宇

（六）总公司注册资本：6,824,278.632600万

（七）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4543

（八）主要股东：财政部持股 98%

（九）经营范围：经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授权，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

置换、租赁、转让和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

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

款；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

务。

（十）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一）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980,305,643千元， 负债总额为

863,252,119 千元，净资产为 117,053,524 千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8,128,350 千元，利润总额 15,262,

755千元，净利润 12,432,058千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十二）经查询，东方资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债务重组方案暨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债务重组方案对现有债务的期限、利率等进行了调整，主要条款见下：

（一）重组期限

本次重组的基础期限为 24个月。 自重组起始日起满 24个月前，武汉公司取得东方资产书面同意后，可

将重组期限延长 12个月。 自重组起始日起满 12个月，武汉公司可提前还款。

（二）重组收益的计算及支付

重组收益 =重组收益计算基数×日收益率×实际天数。 其中，重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为 9.9亿元，

如债务重组余额发生变化，则重组收益计算基数相应等额变化。

本次债务重组的收益率（即利率），参考了市场情况及公司其他融资事项的成本，符合市场一般水平。

武汉公司应在每自然季度末月的 21日向东方资产支付该重组收益核算期的重组收益。

（三）债务清偿

武汉公司应于重组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债务重组金额 9.9亿元。 如武汉公司于重组到期日已支付

完毕全部应付重组收益及等额于重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的债务重组金额且武汉公司及本公司未发生

任何违约情形，则东方资产同意豁免武汉公司应付的债务重组余额 1,000万元。

（四）还款担保

本公司为本次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武汉公司将就此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武汉公司以其持有

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地区 CBD 的 24B 地块（不动产证号：鄂 2018 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 0023371

号）和 23E地块（不动产证号：鄂 2018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 0023370号）提供抵押担保。

（五）违约责任

武汉公司违约的，东方资产有权单独或同时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追究其违约责任：（1）除继续按

协议约定计收重组收益外， 就全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重组金额及重组收益总额按 0.03%/ 日计收违约金；

（2）宣布重组债务立即到期，要求武汉公司立即清偿全部重组债务，行使相关担保权利。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在本次债务重组中，公司为武汉公司提供担保。 武汉公司的基本情况见下：

（一）公司名称：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2年 2月 8日

（三）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号泛海城市广场 12层

（四）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五）注册资本：3,548,616万元

（六）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产业项目投资；装饰工程、装修工

程；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商业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7.50%，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1.13%，

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非关联第三方，以下简称“杭州陆金汀” ）持股 1.37%。

（八）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829,179,289.95 152,607,793,213.23

负债总额 90,034,363,902.49 106,904,069,890.56

净资产 42,794,815,387.46 45,703,723,322.67

营业收入 14,602,364,043.25 6,862,917,156.15

利润总额 3,668,254,074.36 2,603,726,042.96

净利润 2,912,080,095.30 2,410,691,826.49

（九）经查询，武汉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五、涉及债务重组的其他安排

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重组完成后也不会因此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六、债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武汉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稳健，其负责的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系公司地产板块重点项目，

开发建设及销售情况良好，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现金流。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缓解武汉公司资金压力，加速项

目开发进程。 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在本次债务重组中，公司为武汉公司提供担保。 杭州陆金汀系持有武汉公司 1.37%股权的小股东，根据

《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规定，其不得为第三方提供担保，鉴于此，杭州陆金汀

无法按出资比例为武汉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提供担保或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为保证担保的公平对等，武汉

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反担保函》，武汉公司将就上述债权重组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担保符合监管机

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要求。

综上，武汉公司本次债务重组，以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推进武汉公司业务开展，提高公司及武

汉公司财务稳健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及全

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缓解武汉公司资金压力，加速项目开发进程。

2.�本次债务重组及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债务重组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总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921.52 亿元，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未包含在上

述预计额度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 8,487,061.56万元，占公司 2017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22.88%。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目前，公司不存在

对公司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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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额度预计情况概述

2019年，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上述融资可能涉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为有序落实融资担保事项、提

高融资工作效率，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号一一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对 2019 年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

预计总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879.32亿元。 具体担保额度分配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2018年预计发生

担保额

2018年实际发生

担保额

2019年预计发生

担保额

币种

直接 间接

1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

司

97.50 1.13 150 51.60 125 人民币

2 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100 140 0 182 人民币

3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100 180 82 181 人民币

4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

100 35 35 50 人民币

5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100 20 0 10.5 人民币

6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

100 0 0 10 人民币

7

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100 10 1.20 15 人民币

8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 25 0 8.2 人民币

9 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100 0 0 12.3 人民币

10 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25 0 15 人民币

11 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 0 0 6 人民币

12 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 0 0 11 人民币

13

民金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

司

100 0 0 2 人民币

14

国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

司

100 0 0 2 人民币

15 民生金服控股有限公司 100 25 2 2 人民币

16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74.95 8 3 4 美元

17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100 6 4.87 6 美元

18 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100 10 0 4 美元

19

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

公司

100 8 3 4 美元

20

泛海控股国际发展第三有限

公司

100 10 0 14 美元

21 PT.�Mabar�Elektrindo 60 0 0 2 美元

22 中国泛海电力有限公司 100 0 0 2 美元

合计 882.58 244.28 879.32 人民币

注：

1.�“2018 年预计发生担保额” 中，美元借款汇率参照 2018 年 1 月 5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约 1美元对人民币 6.49元。

2.�“2019年预计发生担保额” 中，美元借款汇率参照 2018年 12月 1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约 1美元对人民币 6.87元。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2018年 12月 11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上述担保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具体事宜（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

此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一一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规定，在满足以

下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将上述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1.�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

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4.�上市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

措施。

上述担保或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控股子公司可根据自身的融资需求，在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洽谈具体的融资条件，

并签订相关协议。对于超过核定担保额度发生的融资担保业务，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另行履行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

1.�成立日期：2002年 2月 8日

2.�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号泛海城市广场 12层

3.�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4.�注册资本：3,548,616万元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产业项目投资；装饰工程、装修工

程；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商业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7.50%，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1.13%，杭

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37%。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829,179,289.95 152,607,793,213.23

负债总额 90,034,363,902.49 106,904,069,890.56

净资产 42,794,815,387.46 45,703,723,322.67

营业收入 14,602,364,043.25 6,862,917,156.15

利润总额 3,668,254,074.36 2,603,726,042.96

净利润 2,912,080,095.30 2,410,691,826.49

（二）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2年 9月 24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18号（实际楼层 8层）名义楼层第 10层 1006A室

3.�法定代表人：李强

4.�注册资本：11,926,078,435.89元

5.�经营范围：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企业收购及兼并，资产管理，新

技术、新产品的投资；通信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建筑、装饰材料，经济信息咨询，商务咨询。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本公司通过武汉公司持有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885,697,402.93 30,311,362,245.53

负债总额 15,556,403,629.28 18,011,302,154.19

净资产 12,329,293,773.65 12,300,060,091.34

营业收入 25,743,094.31 45,438,775.08

利润总额 4,298,987.82 -38,978,243.09

净利润 3,008,118.11 -29,233,682.31

（三）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3年 8月 28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号 2号楼 10层 1101-1103

3.�注册资本：599,86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潘瑞平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商品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

贸易咨询；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700,689,539.96 38,666,337,836.42

负债总额 23,256,866,778.39 32,263,224,365.72

净资产 4,443,822,761.57 6,403,113,470.7

营业收入 1,345,682,746.25 49,464.76

利润总额 135,056,692.11 -40,825,453.26

净利润 100,791,811.60 -40,709,290.87

（四）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 6月 7日

2.�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号泛海城市广场 9层 912室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吴立峰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持有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

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73,602,872.66 17,407,694,849.87

负债总额 12,819,922,182.07 14,966,811,601.73

净资产 2,353,680,690.59 2,440,883,248.14

营业收入 75,939,489.17 377,098,633.68

利润总额 -58,676,301.95 116,270,076.74

净利润 -39,997,468.80 87,202,557.55

（五）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1999年 10月 9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号 2号楼八层

3.�注册资本：33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黄翼云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出租房屋）；商品房销售；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进出口（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武汉公司持有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154,565,624.95 19,870,307,948.06

负债总额 17,538,086,317.79 16,300,667,585.22

净资产 3,616,479,307.16 3,569,640,362.84

营业收入 1,367,974,803.48 0.00

利润总额 243,714,913.38 -62,397,872.38

净利润 167,890,230.11 -46,838,944.32

（六）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 5月 14日

2.�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号泛海城市广场 9层 911室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吴立峰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会场出租、会务服务；服装、针纺

织品、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销售；停车场管理；宾馆设施及旅游设施管理；酒店投资；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武汉公司持有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12,911,872.14 6,549,009,908.26

负债总额 3,603,769,021.07 4,444,736,878.74

净资产 2,109,142,851.07 2,104,273,029.52

营业收入 112,665,642.51 63,195,152.74

利润总额 292,744,423.31 -6,493,095.39

净利润 219,557,355.52 -4,869,821.55

（七）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1年 1月 12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C座 5层 518室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潘瑞平

5.�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建筑材料、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金属材料、装

饰材料；电子商务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未经专项审批项目除外。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103,332,405.22 25,065,686,350.00

负债总额 23,647,003,223.66 24,589,272,083.94

净资产 456,329,181.56 476,414,266.06

营业收入 1,124,531,922.79 312,989,444.31

利润总额 138,752,318.99 26,859,894.69

净利润 104,072,888.33 20,085,084.50

（八）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 7月 5日

2.�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市场街 10号 204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韩晓生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房地产及旅游项目开发、物业管理（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建筑

设备、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武汉公司持有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48,889,843.71 2,828,291,573.43

负债总额 2,576,595,699.43 2,658,268,984.46

净资产 172,294,144.28 170,022,588.97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4,925,808.44 -2,978,795.53

净利润 -6,497,830.54 -2,271,555.31

（九）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20日

2.�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市场街 10号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韩晓生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经营）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

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6,221,404.81 1,562,312,405.95

负债总额 1,518,735,853.49 1,544,846,218.78

净资产 17,485,551.32 17,466,187.17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30,210.3 -23,161.69

净利润 -306,865.66 -19,364.15

（十）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年 4月 21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 3栋 21层 2102室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李明海

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02,404,156.19 15,410,186,636.47

负债总额 4,777,099,079.24 11,595,581,463.71

净资产 3,825,305,076.95 3,814,605,172.76

营业收入 51,587,669.88 19,956,958.93

利润总额 416,757,518.89 -54,624,132.68

净利润 312,024,707.66 -40,830,026.37

（十一）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15日

2.�注册地址：抚顺经济开发区高湾街高阳路（高湾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办公楼 324室）

3.�注册资本：2亿元

4.�法定代表人：郭军生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武汉公司持有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2,257,755.87 926,089,106.77

负债总额 757,847,315.60 787,058,559.55

净资产 144,410,440.27 139,030,547.22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0,964,411.75 -6,991,283.59

净利润 96,21,709.22 -5,379,893.05

（十二）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年 4月 25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185号泛海国际中心 6幢 1单元 401室

3.�注册资本：18亿元

4.�法定代表人：李强

5.�经营范围：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经营，新技术、新产品的投资，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通信设

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86,355,870.46 5,222,812,832.44

负债总额 3,115,745,223.38 2,998,098,929.84

净资产 2,070,610,647.08 2,224,713,902.60

营业收入 30,891,015.15 38,520,120.92

利润总额 165,893,986.15 155,753,316.11

净利润 142,775,905.77 154,103,255.52

（十三）民生金服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56号楼 24层 2401单元内 07-28

3.�注册资本：500,0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基建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

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

程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市场调查；企业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产品

设计；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民生金服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87,802,497.33 3,350,177,400.10

负债总额 167,365,697.55 128,719,640.25

净资产 3,220,436,799.78 3,221,457,759.85

营业收入 113,739,931.51 53,152,943.57

利润总额 30,894,851.28 7,951,448.97

净利润 22,320,839.27 4,548,021.01

（十四）民金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6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30,000万

4.�法定代表人：陈基建

5.�经营范围：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上各

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民生金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民金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100%股

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216,973.00 208,294,316.47

负债总额 1,741,445.63 2,585,545.73

净资产 200,475,527.37 205,708,770.74

营业收入 2,338,577.51 7,090,003.55

利润总额 634,200.50 6,961,015.25

净利润 475,527.37 5,233,243.37

（十五）国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31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4.�法定代表人：陈基建

5.�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民生金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国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100%股

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806,229.65 69,731,118.05

负债总额 1,464,572.67 1,923,005.48

净资产 65,341,656.98 67,808,112.57

营业收入 1,583,308.65 3,273,868.27

利润总额 -248,551.43 3,346,595.79

净利润 -188,343.02 2,466,455.59

（十六）中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泛集团” ）

1.�成立日期：2013年 8月 30日

2.�注册地址：香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 64楼

3.�注册资本：2亿美元

4.�董事：韩晓生、赵英伟、刘洪伟、刘国升、石悦宏

5.�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及项目开发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中泛集团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24,120.00 4,741,800.68

负债总额 3,832,832.88 4,244,987.28

净资产 491,287.12 496,813.40

营业收入 33,206.94 28,924.69

利润总额 -23,308.13 -18,237.09

净利润 -25,242.17 -20,792.03

（十七）中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泛控股” ）

1.�成立日期：1990年 9月 27日

2.�注册地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3.�注册资本：5,000,000,000港元

4.�董事：韩晓生、刘冰、刘洪伟、张喜芳、刘国升、赵英伟、张福彪、刘纪鹏、蔡洪平、严法善、卢华基

5.�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中泛集团持有中泛控股 74.95%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5,810.90 2,298,976.70

负债总额 1,028,230.90 1,181,165.30

净资产 1,117,580.00 1,117,811.40

营业收入 14,217.40 7,668.00

利润总额 8,655.60 2,507.60

净利润 6,914.50 1,316.70

（十八）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12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 Tortola, � VG1110,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注册资本：1,000,000港元

4.�董事：韩晓生、刘国升

5.�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中泛集团持有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2,330.98 803,829.35

负债总额 860,879.26 872,699.26

净资产 -58,548.28 -68,869.91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5,992.46 -10,321.63

净利润 -15,992.46 -10,3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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